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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網約的士修法工作

　　隨著社會及科技發展，不少地方使用網約功能叫車已成常態，亦是
推動智慧城市與智慧出行的其中一項重要體現。政府近年亦透過不同政
策釋出積極訊號，包括特別的士提供網約服務，以及最新的500個普通的士
（俗稱“黑的”）准照完成判給後，承批人陸續公佈黑的會對接合法合規
的叫車平台，此舉無疑提升的士營運效率、擴大服務覆蓋面及改善乘客
體驗。

　　截至今年首季，本澳有逾1,750輛營運的士，當中300輛特別的士本
設有網約功能；而據報載，至今年6月有逾350輛“黑的”進駐網約的士平
台，相關方式可擴大的士司機客源及覆蓋面，普遍獲業界歡迎，相信有
越來越多的士加入平台。然而，目前本澳在網約的士服務平台的准入、
營運及權責方面，尚存法律空白，政府需要研究及推進相關修法進程，
透過引入規範化管理及制訂明確指引，加強對網約的士平台的監管，以
保障乘客及司機的權益，亦更好地推動平台投入資源優化技術、改善服
務，最終惠及全澳居民及旅客。

　　綜觀鄰近香港特區政府近期已就規管網約車平台提出具體的立法建
議框架，其核心是透過發牌制度，確保平台、車輛和司機三方都合規營
運，於本澳而言具參考價值。當中在服務平台方面，所有提供網約車服
務的平台（包括一般平台及聚合平台）須符合一定的入場門檻，包括營
運經驗、財力證明和資本投入，必須領有網約車平台牌照，並有責任審
查及確保加盟車輛和司機同樣持有合法牌證，平台亦要設立處理投訴機
制和司機服務評分系統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︰

　　一、網約的士具有其功能性與行業趨勢，《2025施政報告》提及會
探討增設網約的士服務的可行性，司長亦在立法會上提到政府已着手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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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引入網約的士平台。然而目前有關的士的監管只限於的士承批公司及
司機，對於服務平台則未有相應的規範。對此，請問會否考慮就網約的
士服務平台設立法律框架及發牌制度？以及如何釐清承批公司及網約的
士服務平台的核心責任歸屬，從而為本澳網約的士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，
奠定法治基礎？

　　二、為鼓勵行業往向專業化、規範化發展，在建立監管制度的同時，
政府將會為現存及有意投入市場的平台營運者，提供怎樣的政策指引、
技術標準建議或過渡期安排，以協助業界配合特區政府提升的士服務質
素、邁向智慧出行的施政目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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